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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欣读《扬州市民政志》稿，甚为高兴，因为《扬

州市民政志》，是扬州民政工作历史上第一部专业

志，她的编纂完成为扬州地方志的历史文化宝库

增添了一笔重彩。志书如实记载了近一百多年来

扬州民政工作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扬州

民政工作的历史，也是党和人民政府为广大贫困

者和优抚对象服务的真实写照，她茵寺问世必将对

我市民政工作发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盛世修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修志在我

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志书有着“资治、教化、存

史"三大功能，自古就有“天子以史治国、州官以志

兴邦一的提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繁荣，国泰

民安，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为修志工作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在1985年颁发

的《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为修志工作作出了规

范，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修志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江泽民总书记为广陵区编纂的《广陵区志》，欣然

亲笔题名。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修志工作的



重视。

民政工作的本质是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为民

分忧。它承担着行政区划管理、基层政权建设、优

待抚恤、军队离退休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救

灾救济、农村扶贫、社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收

容遣送、婚姻管理、殡葬改革、地名管理、社团管

理、社区服务等若干管理工作，分担了政府大量烦

琐复杂的社会事务。改革开放以来，民政工作有了
新的发展，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拓展福利生产和第三产业

等等，为民政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做好这些工

作，为社会安定团结、为基层政权建设、国防建设、

振兴经济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扬州市民政

志》的编纂完成，倾注了修志工作者和很多离退休

老同志的心血．也是民政局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

结果。对你们的奉献精神表示诚挚的问候!我热

忱期望民政部门的同志再接再厉，奋发努力，继续

发扬民政工作者的“孺子牛"精神，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为扬州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出力。

不断开拓民政工作的新局面。

扬州市市长



一、宗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详今略古，如实记述全市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以求存史鉴

今，古为今用，为发展民政事业和改革开放服务。

二、范围。为今扬州市所属12个县(市)区的民政工作．要求

是总揽全市，突出重点，合理分工，详略有度。

三、内容．以民政部门直接主管的工作为主．对历史上曾由民+

政部门主管，后又交出或结束的业务，一般不入志，重要的问题载

入大事记．
‘

四、时限。上限量力追溯，下限断至1987年，概述可延伸至

1990年．

五、结构。除概述、大事记外，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各章的顺

序，根据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原则，按民政工作的性质和业务范

围进行编排。

六、体例。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图、照、表等诸体并用。

除引用历史记载原文的，一般用语体文记述。

七、纪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用

阿拉伯字)，公元前在年份前加前，同一年号多次出现的，在首次出

现时括注公元年．民国纪年不括注公元年，按民国年代加上11年

推算，民国纪年以前的日期，·律以汉字书写．革命根据地和1949

年1月25日扬州城解放后，采用公元纪年，日期一律用阿拉伯字

书写。 ．

八、称谓。凡历史上的朝代名、政权名、职官名、地名一律沿用



旧称，其中古地名可括注今地名。1983年3月1日，实行市管县领

导体制，体改前扬州地区称。全区”，体改革后扬州市称。全市”．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志文中简称“新中国”，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九、数字．表示数量的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用

名称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

十、计量．历史计量单位照旧记载，可换算而未换算者加注，现

行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际公制度量衡单位。

十一、钱币．1955年3月1日以前，仍按旧人民币记载，不折

算新币．1955年3月1日以后，以新人民币记载。

十二、人物。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录自辛亥革命以来，

在各个革命时期有突出贡献的本籍革命烈士，在本地牺牲的外地

烈士，有突出事迹者亦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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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概

扬州，古之文化名城，盐运重镇，有二千四百余年建置历史。在

过去的年代里，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雄

厚基础和一定高度。扬州，对推动社会进步、弘扬民族文化，起过重

要作用。‘基于经济发达，文化层面较高，民政事业在扬州历史上也二

发生较早、发展较快，其辉煌业绩值得称道。

民政的本质含义是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为民分忧．民政工作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

解决社会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职能，起着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的

协调、稳定作用．

中国民政具有悠久的历史源流，其政治事务最早可以追溯到

西周，其后，历代王朝均将民政列为重要政务．随着各个朝代的兴

衰，以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发展，民政事务的内容有所增

减、调整，但变中有数，其基本业务，如：行政区划、政权建设、荒政

救济、风教礼俗、移民支边、旌表抚恤等延续未变，有历史的继承

性．
’

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中央首次设置民政部．扬州府

民政事务由户房执掌，其时，民政事务有荒政赈济、警政户籍、疆里

营缮、卫生防疫，风教礼俗等基本事项． ，

民国期间，废府存县，江都县政府设立民政科，掌管行政区划：

官吏任免、选举、户政、地政，警政、禁政、民治、赈灾济贫、移民实

边、公益卫生、典礼褒扬、风教礼俗、社团登记、劳资争议、主佃纠

纷、难民收容等等，集政务、人事、人民福利、社会风化于一身，成为



概述

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被称之为“第一肥缺”。可惜，

制度下。“肥缺”只能肥官穷民，权力愈重，私囊愈丰，

真正为民谋利，不取决于个人愿望，是社会制度决定的。

扬州城区自清至民国三十八年，先后设置有相当规模的济贫、

养老、育婴、收容等慈善机构12所．还设有冬赈、难民救济等临时

的赈务团体多处。当时，扬州慈善赈济事业的发展，属于上乘。

中国共产党基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认真

重视民政工作。1949年1月，扬州城解放，人民政权建立，扬州市

政府设立民政局，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党

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本职工作．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政工作重点为摧毁旧政权，建立新

政权，推行民主建政工作；疏散流民，安置难民和城市失业人员f改

造娼妓，禁绝烟毒，开展拥军优属，支援大军南下，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完成拥军支前任务。同时，在救灾救济、行政区划、地政户籍、宣

传婚姻法、建立婚姻登记制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凡此努力，

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均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扬州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以优抚安置、救灾救济、基层选举为

主，同时开展生产自救、婚姻登记、殡葬管理、游民改造等工作．

1956年以后的十年．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民政工作

进一步深入，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生产均

得到较快发展。据1958年统计，扬州专区共建立各类教养院13

所，收容2242人，敬老院600所，收养五保老人18680人，兴办福

利生产厂329个，吸收民政对象入厂生产13276人，占工人总数

61％，产值417万余元，减轻了国家救济费的负担。这一时期的民

政工作，得到稳定的、持续的发展． ． ．

1966年后的十年动乱，民政工作机构被撤销，正常工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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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破坏，除优抚、救济工作尚能延续以外，其他事务悉皆中断，处于

严重的灾难时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拨乱反正，党和国家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各级民政部门重新组建，相继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全国

第八次民政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民政工作的性质、特点、作用、

职责，把民政工作任务，概括为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一

部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并加强了机构改革和干

部队伍的建设，民政工作的体制和方法，也实现了重大转变，表现

在；社会事业的兴办；由国家包办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一起办的

转变；社会福利由救济型向福利型、由单纯供养向供养与康复、自

救相结合的转变；福利生产由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向既

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转变I管理上，由依靠行政手段向加

强法制管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的转变等等，使扬州市的民政事业

发展，突破旧的模式，开创了新局面，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以后，民政工作的发展，通畅，迅速、扎实、稳定．参与

了县、社两级的直接选举，承担了政社分设，建立乡政权和村民委

员会的工作．1981年12月，政社分设在江都县试点，1984年4月

全市全部结束，共建乡政府289个，村委会5972个。这期间，全市

社会福利企业，迅速而大规模地在城乡发展，这对深化社会救济方

针，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均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到1991年，全市社会福利企业，已发

展成为全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实现产值14．16亿元，利税

1．16亿元，全市共有767个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20433人，

占有劳动能力残疾人总数的22．6％，发挥了吸收残疾人就业的主

渠道作用。自1978年至1991年，全市社会福利企业累计上缴社会

福利基金3400万元，支持兴办敬老院547所，为社会保障事业的

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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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调整、提高了优待、救济标准，逐步改善着优抚、救济对象的生

活状况。其他退伍安置、拥军优属、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方面工

作，也均有长足发展，日逐完善，日趋进步。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时代赋予我们的责职是艰巨的、长期的，

史无前例，今少成典．．过去的仅仅是基础，未来，是有识之士，实现

抱负；有为之士，大展鸿图的时代．未来，前程无量，光彩照人。民

政工作从其内涵和范围来说，是全面的，既是上层，又是基层，既有

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与党及国家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扬州

全市民政工作的直接对象，计有195万余人，占总人口近四分之

一，其中；优抚对象41万余人，社会救济对象79万余人．常年供养

对象68万余人，其他对象7万余人．他们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生

活保障，需要安排照顾．工作得力，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维护，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显著体现．我们应当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探索民政工作在

新时期的特点、作用，努力奋进，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新的成就．

j

j
，?jpI

，J』，二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